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0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進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22911號），經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2502號），

本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4至8行「基

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

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以『幹你娘』等語辱罵乙○

○，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

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

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應更正為「基於傷害

之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

衣服，並稱『幹你娘』（丙○○涉犯毀損、公然侮辱部分，

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乙○○則向前，丙○○即毆

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

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

傷害，丙○○則受有頭、臉、頸部、雙側手肘、左側前胸

璧、後胸璧、腹璧擦挫傷等傷害（乙○○涉犯傷害等部分，

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證據部分應補充記載「被告丙

○○於本院審理程序時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

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爰審

酌被告前無犯罪紀錄（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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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行良好，竟因與其鄰居即告訴人乙○○相處不睦，因故生

有糾紛後，毆打告訴人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致告訴

人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

而有不該，因被告表示沒有調解意願（見本院易字卷第41

頁），而未能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所受損害等節；兼衡

被告自述大專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目前做模具製作，已

婚，要撫養就讀高中、國中、5歲的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

（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被告亦因本案受有傷害，犯後能

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雖稱請求給予緩刑機會等語，惟本院

審酌被告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取得諒解等情，尚不

宜給予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77條

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陳怡珊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舒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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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911號

　　被　　　告　丙○○　男　4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與乙○○為鄰居，平日相處不睦，丙○○不滿乙○

○將其鋪曬在地面的五松葉落葉丟進其住處，看見乙○○在

收衣服，即於民國113年2月4日15時30分許，在臺中市○○

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基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

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

服，並以「幹你娘」等語辱罵乙○○，乙○○則向前，丙○

○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

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

挫傷等傷害，嗣經乙○○家人發現後才將雙方分開。

二、案經乙○○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警偵訊中供述 坦承有以汙水潑灑及毆打告

訴人之事實。

2 告訴人乙○○警偵訊中指

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

新醫院

告訴人受有左側前胸壁挫

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

傷等傷害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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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就個人之使用語言習慣而言，每人在其一生中，本就會因

其年齡、教育階段或工作環境等因素，而發展出不同之語言

使用習慣或風格。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之發語詞或

用語，對他人而言卻可能是難堪之冒犯用語，甚且是多數人

公認之粗鄙髒話或詛咒言語。又絕大多數人在其成長歷程或

於不同之人際交往場合，也都可能會故意或因衝動而表達不

雅之言語。此等不雅言語之表達，固與個人修養有關，但往

往亦可能僅在抒發一時情緒。依系爭規定之文義，此等言語

亦有可能會被認係侮辱性言論。檢察機關及法院於適用系爭

規定時，則常須扮演語言糾察隊或品德教師之角色，致過度

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語言文字等意見表

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

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

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

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

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

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

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

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

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

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

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

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又如被害人係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

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例如為尋求網路聲量而表意之自媒

體或大眾媒體及其人員，或受邀參與媒體節目、活動者

等），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可認係自招風險，而應自行

承擔。反之，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

公眾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由於此等言

論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可能會造成更大影響，即應

4 監視器影像檔、監視器翻

拍照片

案發之經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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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較大之言論責任。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

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

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

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

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

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

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

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

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

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

苛（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在攻

擊告訴人時，雙方均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對方，顯然為雙

方之口頭禪或一時氣憤下之言語攻擊，尚難認有貶損告訴人

之名譽或人格。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嫌。告訴及

報告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第309條公然侮

辱等罪嫌。惟刑法毀棄損壞罪以毀損他人之物致不堪用為要

件，被告雖以汙水潑灑告訴人收取之衣物，但前開衣物於洗

滌後已恢復原狀，並未達不堪用之情形，且被告係因不滿其

鋪曬之五葉松遭告訴人丟進其住處，其潑灑汙水係表達對此

事之不滿之意見表達，雖不適當，但尚難認其此部分構成暴

行公然辱罪嫌。又被告於雙方衝突時，雖以「幹你娘」等語

辱罵告訴人，但此為氣憤下之言詞，並不符合公然侮辱罪之

要件，前已述及。惟本案係以被告潑灑告訴人汙水為雙方開

始衝突之時間點，故被告前開涉犯之毀損、公然侮辱係在整

體一行為範圍內實施，應認為屬一行為涉犯數罪名之想像競

合犯，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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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察　官　劉文賓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蔡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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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0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進富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2911號），經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2502號），本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4至8行「基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以『幹你娘』等語辱罵乙○○，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應更正為「基於傷害之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稱『幹你娘』（丙○○涉犯毀損、公然侮辱部分，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丙○○則受有頭、臉、頸部、雙側手肘、左側前胸璧、後胸璧、腹璧擦挫傷等傷害（乙○○涉犯傷害等部分，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證據部分應補充記載「被告丙○○於本院審理程序時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爰審酌被告前無犯罪紀錄（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良好，竟因與其鄰居即告訴人乙○○相處不睦，因故生有糾紛後，毆打告訴人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致告訴人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而有不該，因被告表示沒有調解意願（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而未能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所受損害等節；兼衡被告自述大專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目前做模具製作，已婚，要撫養就讀高中、國中、5歲的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被告亦因本案受有傷害，犯後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雖稱請求給予緩刑機會等語，惟本院審酌被告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取得諒解等情，尚不宜給予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陳怡珊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舒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911號
　　被　　　告　丙○○　男　4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與乙○○為鄰居，平日相處不睦，丙○○不滿乙○ ○將其鋪曬在地面的五松葉落葉丟進其住處，看見乙○○在收衣服，即於民國113年2月4日15時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基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以「幹你娘」等語辱罵乙○○，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嗣經乙○○家人發現後才將雙方分開。
二、案經乙○○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警偵訊中供述

		坦承有以汙水潑灑及毆打告訴人之事實。



		2

		告訴人乙○○警偵訊中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告訴人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4

		監視器影像檔、監視器翻拍照片

		案發之經過情形。







二、按就個人之使用語言習慣而言，每人在其一生中，本就會因其年齡、教育階段或工作環境等因素，而發展出不同之語言使用習慣或風格。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之發語詞或用語，對他人而言卻可能是難堪之冒犯用語，甚且是多數人公認之粗鄙髒話或詛咒言語。又絕大多數人在其成長歷程或於不同之人際交往場合，也都可能會故意或因衝動而表達不雅之言語。此等不雅言語之表達，固與個人修養有關，但往往亦可能僅在抒發一時情緒。依系爭規定之文義，此等言語亦有可能會被認係侮辱性言論。檢察機關及法院於適用系爭規定時，則常須扮演語言糾察隊或品德教師之角色，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又如被害人係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例如為尋求網路聲量而表意之自媒體或大眾媒體及其人員，或受邀參與媒體節目、活動者等），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可認係自招風險，而應自行承擔。反之，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由於此等言論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可能會造成更大影響，即應承擔較大之言論責任。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在攻擊告訴人時，雙方均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對方，顯然為雙方之口頭禪或一時氣憤下之言語攻擊，尚難認有貶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人格。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嫌。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第309條公然侮辱等罪嫌。惟刑法毀棄損壞罪以毀損他人之物致不堪用為要件，被告雖以汙水潑灑告訴人收取之衣物，但前開衣物於洗滌後已恢復原狀，並未達不堪用之情形，且被告係因不滿其鋪曬之五葉松遭告訴人丟進其住處，其潑灑汙水係表達對此事之不滿之意見表達，雖不適當，但尚難認其此部分構成暴行公然辱罪嫌。又被告於雙方衝突時，雖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告訴人，但此為氣憤下之言詞，並不符合公然侮辱罪之要件，前已述及。惟本案係以被告潑灑告訴人汙水為雙方開始衝突之時間點，故被告前開涉犯之毀損、公然侮辱係在整體一行為範圍內實施，應認為屬一行為涉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劉文賓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蔡慧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0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進富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22911號），經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2502號），
本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4至8行「基
    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
    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以『幹你娘』等語辱罵乙○○，乙
    ○○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
    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
    傷、左臉挫傷等傷害」應更正為「基於傷害之犯意，以塑膠
    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稱『幹你
    娘』（丙○○涉犯毀損、公然侮辱部分，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
    訴處分），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
    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
    、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丙○○則受有頭、臉、頸
    部、雙側手肘、左側前胸璧、後胸璧、腹璧擦挫傷等傷害（
    乙○○涉犯傷害等部分，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證據部
    分應補充記載「被告丙○○於本院審理程序時之自白」外，均
    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爰審酌
    被告前無犯罪紀錄（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
    行良好，竟因與其鄰居即告訴人乙○○相處不睦，因故生有糾
    紛後，毆打告訴人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致告訴人受
    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而有
    不該，因被告表示沒有調解意願（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
    而未能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所受損害等節；兼衡被告自
    述大專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目前做模具製作，已婚，要撫
    養就讀高中、國中、5歲的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見本院
    易字卷第41頁），被告亦因本案受有傷害，犯後能坦承犯行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至被告雖稱請求給予緩刑機會等語，惟本院審酌被告
    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取得諒解等情，尚不宜給予緩
    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77條
    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陳怡珊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舒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911號
　　被　　　告　丙○○　男　4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與乙○○為鄰居，平日相處不睦，丙○○不滿乙○ ○將其鋪
    曬在地面的五松葉落葉丟進其住處，看見乙○○在收衣服，即
    於民國113年2月4日15時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0
    弄00號前，基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意，以塑膠盆裝入
    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以「幹你娘」等
    語辱罵乙○○，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
    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
    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嗣經乙○○家人發現後
    才將雙方分開。
二、案經乙○○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警偵訊中供述 坦承有以汙水潑灑及毆打告訴人之事實。 2 告訴人乙○○警偵訊中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告訴人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4 監視器影像檔、監視器翻拍照片 案發之經過情形。 
二、按就個人之使用語言習慣而言，每人在其一生中，本就會因
    其年齡、教育階段或工作環境等因素，而發展出不同之語言
    使用習慣或風格。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之發語詞或
    用語，對他人而言卻可能是難堪之冒犯用語，甚且是多數人
    公認之粗鄙髒話或詛咒言語。又絕大多數人在其成長歷程或
    於不同之人際交往場合，也都可能會故意或因衝動而表達不
    雅之言語。此等不雅言語之表達，固與個人修養有關，但往
    往亦可能僅在抒發一時情緒。依系爭規定之文義，此等言語
    亦有可能會被認係侮辱性言論。檢察機關及法院於適用系爭
    規定時，則常須扮演語言糾察隊或品德教師之角色，致過度
    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語言文字等意見表
    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
    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
    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
    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
    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
    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
    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
    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
    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
    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
    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
    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又如被害人係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
    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例如為尋求網路聲量而表意之自媒
    體或大眾媒體及其人員，或受邀參與媒體節目、活動者等）
    ，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可認係自招風險，而應自行承擔
    。反之，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
    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由於此等言論對
    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可能會造成更大影響，即應承擔
    較大之言論責任。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
    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
    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
    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
    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
    、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
    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
    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
    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
    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
    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在攻擊告
    訴人時，雙方均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對方，顯然為雙方之
    口頭禪或一時氣憤下之言語攻擊，尚難認有貶損告訴人之名
    譽或人格。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嫌。告訴及
    報告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第309條公然侮
    辱等罪嫌。惟刑法毀棄損壞罪以毀損他人之物致不堪用為要
    件，被告雖以汙水潑灑告訴人收取之衣物，但前開衣物於洗
    滌後已恢復原狀，並未達不堪用之情形，且被告係因不滿其
    鋪曬之五葉松遭告訴人丟進其住處，其潑灑汙水係表達對此
    事之不滿之意見表達，雖不適當，但尚難認其此部分構成暴
    行公然辱罪嫌。又被告於雙方衝突時，雖以「幹你娘」等語
    辱罵告訴人，但此為氣憤下之言詞，並不符合公然侮辱罪之
    要件，前已述及。惟本案係以被告潑灑告訴人汙水為雙方開
    始衝突之時間點，故被告前開涉犯之毀損、公然侮辱係在整
    體一行為範圍內實施，應認為屬一行為涉犯數罪名之想像競
    合犯，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劉文賓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蔡慧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0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進富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2911號），經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2502號），本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4至8行「基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以『幹你娘』等語辱罵乙○○，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應更正為「基於傷害之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稱『幹你娘』（丙○○涉犯毀損、公然侮辱部分，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丙○○則受有頭、臉、頸部、雙側手肘、左側前胸璧、後胸璧、腹璧擦挫傷等傷害（乙○○涉犯傷害等部分，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證據部分應補充記載「被告丙○○於本院審理程序時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爰審酌被告前無犯罪紀錄（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良好，竟因與其鄰居即告訴人乙○○相處不睦，因故生有糾紛後，毆打告訴人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致告訴人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而有不該，因被告表示沒有調解意願（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而未能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所受損害等節；兼衡被告自述大專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目前做模具製作，已婚，要撫養就讀高中、國中、5歲的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被告亦因本案受有傷害，犯後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雖稱請求給予緩刑機會等語，惟本院審酌被告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取得諒解等情，尚不宜給予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陳怡珊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舒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911號
　　被　　　告　丙○○　男　4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與乙○○為鄰居，平日相處不睦，丙○○不滿乙○ ○將其鋪曬在地面的五松葉落葉丟進其住處，看見乙○○在收衣服，即於民國113年2月4日15時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基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以「幹你娘」等語辱罵乙○○，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嗣經乙○○家人發現後才將雙方分開。
二、案經乙○○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警偵訊中供述

		坦承有以汙水潑灑及毆打告訴人之事實。



		2

		告訴人乙○○警偵訊中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告訴人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4

		監視器影像檔、監視器翻拍照片

		案發之經過情形。







二、按就個人之使用語言習慣而言，每人在其一生中，本就會因其年齡、教育階段或工作環境等因素，而發展出不同之語言使用習慣或風格。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之發語詞或用語，對他人而言卻可能是難堪之冒犯用語，甚且是多數人公認之粗鄙髒話或詛咒言語。又絕大多數人在其成長歷程或於不同之人際交往場合，也都可能會故意或因衝動而表達不雅之言語。此等不雅言語之表達，固與個人修養有關，但往往亦可能僅在抒發一時情緒。依系爭規定之文義，此等言語亦有可能會被認係侮辱性言論。檢察機關及法院於適用系爭規定時，則常須扮演語言糾察隊或品德教師之角色，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又如被害人係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例如為尋求網路聲量而表意之自媒體或大眾媒體及其人員，或受邀參與媒體節目、活動者等），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可認係自招風險，而應自行承擔。反之，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由於此等言論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可能會造成更大影響，即應承擔較大之言論責任。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在攻擊告訴人時，雙方均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對方，顯然為雙方之口頭禪或一時氣憤下之言語攻擊，尚難認有貶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人格。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嫌。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第309條公然侮辱等罪嫌。惟刑法毀棄損壞罪以毀損他人之物致不堪用為要件，被告雖以汙水潑灑告訴人收取之衣物，但前開衣物於洗滌後已恢復原狀，並未達不堪用之情形，且被告係因不滿其鋪曬之五葉松遭告訴人丟進其住處，其潑灑汙水係表達對此事之不滿之意見表達，雖不適當，但尚難認其此部分構成暴行公然辱罪嫌。又被告於雙方衝突時，雖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告訴人，但此為氣憤下之言詞，並不符合公然侮辱罪之要件，前已述及。惟本案係以被告潑灑告訴人汙水為雙方開始衝突之時間點，故被告前開涉犯之毀損、公然侮辱係在整體一行為範圍內實施，應認為屬一行為涉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劉文賓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蔡慧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0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進富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2911號），經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易字第2502號），本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一、第4至8行「基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以『幹你娘』等語辱罵乙○○，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應更正為「基於傷害之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稱『幹你娘』（丙○○涉犯毀損、公然侮辱部分，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丙○○則受有頭、臉、頸部、雙側手肘、左側前胸璧、後胸璧、腹璧擦挫傷等傷害（乙○○涉犯傷害等部分，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證據部分應補充記載「被告丙○○於本院審理程序時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爰審酌被告前無犯罪紀錄（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素行良好，竟因與其鄰居即告訴人乙○○相處不睦，因故生有糾紛後，毆打告訴人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致告訴人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而有不該，因被告表示沒有調解意願（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而未能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賠償所受損害等節；兼衡被告自述大專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目前做模具製作，已婚，要撫養就讀高中、國中、5歲的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41頁），被告亦因本案受有傷害，犯後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雖稱請求給予緩刑機會等語，惟本院審酌被告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取得諒解等情，尚不宜給予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陳怡珊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舒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911號
　　被　　　告　丙○○　男　4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與乙○○為鄰居，平日相處不睦，丙○○不滿乙○ ○將其鋪曬在地面的五松葉落葉丟進其住處，看見乙○○在收衣服，即於民國113年2月4日15時30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基於毀損、公然侮辱、傷害犯意，以塑膠盆裝入澆花之水後，潑灑乙○○正在收取的衣服，並以「幹你娘」等語辱罵乙○○，乙○○則向前，丙○○即毆打乙○○頭部等部位，並勒住其脖子，雙方隨即扭打在地，致乙○○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嗣經乙○○家人發現後才將雙方分開。
二、案經乙○○告訴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警偵訊中供述 坦承有以汙水潑灑及毆打告訴人之事實。 2 告訴人乙○○警偵訊中指訴 全部犯罪事實。 3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告訴人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足部挫傷、左臉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4 監視器影像檔、監視器翻拍照片 案發之經過情形。 
二、按就個人之使用語言習慣而言，每人在其一生中，本就會因其年齡、教育階段或工作環境等因素，而發展出不同之語言使用習慣或風格。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之發語詞或用語，對他人而言卻可能是難堪之冒犯用語，甚且是多數人公認之粗鄙髒話或詛咒言語。又絕大多數人在其成長歷程或於不同之人際交往場合，也都可能會故意或因衝動而表達不雅之言語。此等不雅言語之表達，固與個人修養有關，但往往亦可能僅在抒發一時情緒。依系爭規定之文義，此等言語亦有可能會被認係侮辱性言論。檢察機關及法院於適用系爭規定時，則常須扮演語言糾察隊或品德教師之角色，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又如被害人係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例如為尋求網路聲量而表意之自媒體或大眾媒體及其人員，或受邀參與媒體節目、活動者等），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可認係自招風險，而應自行承擔。反之，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由於此等言論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可能會造成更大影響，即應承擔較大之言論責任。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在攻擊告訴人時，雙方均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對方，顯然為雙方之口頭禪或一時氣憤下之言語攻擊，尚難認有貶損告訴人之名譽或人格。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嫌。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第309條公然侮辱等罪嫌。惟刑法毀棄損壞罪以毀損他人之物致不堪用為要件，被告雖以汙水潑灑告訴人收取之衣物，但前開衣物於洗滌後已恢復原狀，並未達不堪用之情形，且被告係因不滿其鋪曬之五葉松遭告訴人丟進其住處，其潑灑汙水係表達對此事之不滿之意見表達，雖不適當，但尚難認其此部分構成暴行公然辱罪嫌。又被告於雙方衝突時，雖以「幹你娘」等語辱罵告訴人，但此為氣憤下之言詞，並不符合公然侮辱罪之要件，前已述及。惟本案係以被告潑灑告訴人汙水為雙方開始衝突之時間點，故被告前開涉犯之毀損、公然侮辱係在整體一行為範圍內實施，應認為屬一行為涉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檢　察　官　劉文賓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書　記　官　蔡慧美


